
2016 年常州市天宁区预算执行情况及 

2017 年预算草案说明事项 

 

一、 天宁区地方政府债务情况： 

2016 年省财政厅核定我区政府债务限额 63800 万元，其

中：一般债务限额 40800 万元，专项债务限额 23800 万元，

截至 2016 年底，区政府债务余额 63800 万元，其中：一般

债务余额 40800 万元，专项债务余额 23800 万元。 

2016 年，天宁区获得市转贷地方政府债券 38800 万元，

其中：一般债券 15800 万元，专项债券 23000 万元。 

二、 专项转移支付说明 

我区对街道、乡镇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预算 

三、“三公”经费、机关运行经费执行和安排情况说明   

2017 年天宁区“三公”经费预算总额为 102 万元，较上年

基本持平，主要是因为我区“三公”经费预算采用人员定额

办法，预算增减变化主要是因为部门人数增减变动造成。其

中公务接待费 69 万元，公务用车经费 33 万元，会议费 203

万元，培训费 339 万元。 

四、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2017 年，我区将卫生和计划生育局的儿童口腔干预专项

资金作为预算绩效公开试点。目前我区绩效评价以专项资金

事后重点评价为主，2017 年将继续稳步推进预算绩效管理，



将绩效管理理念融入预算编制、执行、监督过程中。 


